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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秀娟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362/05-06號文件 ⎯⎯ 2005年 10月 25日
第二次會議的紀

要 ) 
 
 2005年 10月 25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 法 會 CB(3)770/04-05號 文
件  
 

⎯⎯ 條例草案  

立 法 會 CB(1)2043/04-05(01)
號文件  
 

⎯⎯ 《 2005 年 收 入
(豁 免 離 岸 基 金
繳 付 利 得 稅 )條
例草案》的標明

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1)363/05-06(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建議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 正 案 擬 稿 (截
至 2005年 11月 24
日的情況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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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363/05-06(02)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

條例草案標明修

訂文本，當中顯

示擬議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的 擬 稿 ( 截 至

2005年 11月 24日
的情況 ) 
 

立法會 CB(1)385/05-06(01)號
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05年 11月 25日
致政府當局的信

件  
 

立法會 CB(1)385/05-06(02)號
文件  
 

⎯⎯ 相關法定條文摘

錄  
 

立法會 CB(1)363/05-06(03)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 的 “2005 年
10月 25日舉行的
第二次會議的跟

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17/05-06(02)號
文件  
 

⎯⎯ 意見書摘要及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截 至 2005年 11
月 24日的情況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向委員發出下述文件：  
(i)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 3在2005年 11月25日發

出的信件於 2005年 11月 28日提供的答覆 (2005年
11月 29日發出的立法會CB(1)411/05-06(01)號文
件 )；  

(ii) 意見書內容摘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截至 2005年
11月 24日的情況 )的中文本 (2005年 11月 29日發
出的立法會CB(1)117/05-06(02))號文件；及  

(iii)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的 更 新 本 (立 法 會
CB(1)426/05-06(01)號文件 )，當中顯示政府當局
提出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稿，並於

2005年11月30日發給委員及上載立法會網頁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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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及考慮政府當局的擬議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3. 法案委員會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以及考慮政

府當局提出的擬議修正案。委員同意擬議修正案。  
 
4. 委員認為擬議修正案已達到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

稅的政策目的，並應已處理團體代表提出的關注。他們

進一步察悉，政府當局表示在擬訂擬議修正案時，已顧

及基金業的意見。為方便委員考慮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的事宜，席上決定法案委員會將邀請曾向法案委員會

提交意見書的團體代表，在 2005年 12月 31日或該日前就
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的技術事宜提出書面意見。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05年 12月 6日去信團體代
表，邀請它們就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提出書面意

見。 ) 
 
未來路向  
 
5. 由於法案委員會已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的工

作，並已考慮過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委員同意：  
 

(a) 取消原定於 2005年 12月 19日舉行的第四次會
議；及  

 
秘書  (b) 視乎接獲的意見書的內容，再研究法案委員會

需否召開會議考慮團體代表在意見書中提出

的有關事項。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05年 11月 29日透過立法會
CB(1)416/05-06號文件告知委員第 4及 5段的安排。 )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2月 22日



 
附錄  

 
《 2005年收入 (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05年 11月 28日 (星期一 ) 
時  間：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0000- 
000607 

主席  
 

確認通過 2005年 10月 25日舉行的第
二次會議的紀要  
 

 

000608- 
001058 

主席  
政府當局  
秘書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及考慮政

府當局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下稱 “修正案 ”) 
(立法會CB(1)363/05-06(01)及 (02), 
C B ( 1 ) 3 8 5 / 0 5 - 0 6 ( 0 1 )及 C B ( 1 ) 4 2 6 /
05 -06 (01 )號文件 )  
 
(a) 政府當局在會議席上提交的進

一步修正案  
 
(b) 委員同意先研究條例草案中文

本及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  
 
詳題及條例草案第 1條 (簡稱 )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001059- 
001445 

政府當局  
主席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  擬 議

第 20AB條  
 
(a) 政府當局作簡介  
 
(b) 政府當局重申以下各點：  
 

(i) 業界普遍支持條例草案中
用以決定豁免資格的擬議

測試，即在獲豁免人士的

層面上，個人須符合居留

的 “指定日數 ”，而法團及
其他非個人實體則以 “中
央管理及控制 ”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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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ii) 委員表示支持稅務局發出
附載例子的《釋義及執行

指引》，以便解釋將會如

何應用 “中央管理及控制 ”
的測試  

 
(c) 委員同意擬議修正案，在擬議

第 20AB 條 加 入 新 訂 的

第 (9)款，把 “不參與分紅的股
份 ”剔除於推定條文的應用範
圍外  

 
001446- 
002823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3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  擬 議

第 20AC條 (豁免條文 ) 
 
(a) 政府當局作簡介  
 
(b) 政府當局確認，擬議附表 16(擬

議第 20AC條新訂的第 (2)款 )所
指明的交易，將會涵蓋離岸基

金進行的一般交易  
 
(c) 委員商定的事項如下：  
 

(i) 從擬議第 20AC條刪除擬
議第 (1)至 (4)款，並代以新
訂的第 (1)及 (2)款；及  

 
(i i) 在擬議第 20AC條加入新

訂的第 (7)及 (8)款  
 
(d) 根據助理法律顧問 3的意見，擬

議附表 16將會是附屬法例，須
經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 (擬議第 20AC條新訂的第
(7)款 ) 

 

 

002824- 
003010 

主席  
政府當局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  擬 議

第 20AD條  
 
(a) 政府當局作簡介  
 
(b) 委員同意屬技術性修訂的擬議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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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3011- 
004305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 2條  ⎯⎯  擬議第 20AE條
(推定條文 ) 
 
(a) 政府當局作簡介  
 
(b) 委員同意有以下目的的擬議修

正案：  
 

(i) 由緊接條例草案制定成為
法例當日所屬的課稅年度

之後的課稅年度起援用推

定條文；及  
 
(i i) 明確表示政府當局的政策

原 意 是 在 援 用 推 定 條 文

時，合併計算居港者在離

岸基金所持有的直接及間

接實益權益  
 
(c) 政 府 當 局 澄 清 ， 擬 議

第 20AE(5) 條 是 防 止 避 稅 條
文，訂明某居港者 (可以是一
居港者 )如因為能夠或可被合
理地預期能夠控制某信託產業

的活動或某信託產業本身財產

或其入息的運用而對該信託產

業的受託人享有直接或間接實

益權益，該居港者即視為對該

信託產業 100%價值享有權益  
 
(d) 委員察悉，擬議第 20AE(10)條

就有關用詞訂明的定義，是以

主體條例使用的相若用詞的定

義為藍本  
 
(e) 委員同意擬議修正案，以刪除

擬議第 (11)款，因為提出上文
第 b(i)項的擬議修正案後，已不
再需要該款條文。  

 

 

004306- 
004437 

政府當局  
主席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  擬 議

第 70AB條  
 
政府當局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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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4438- 
004759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4條  ⎯⎯  擬議附表 15 
 
(a) 政府當局作簡介  
 
(b) 政府當局的意見如下：  
 

(i) 附表 15第 1部提供一項公
式 ， 以 便 根 據 擬 議

第 20AE條確定居港者的
應評稅利潤款額；  

 
(i i) 附表 15第 2部載列計算居

港者對非居港者享有的實

益權益的不同情況；及  
 
(iii) 擬議附表 15獲基金業支持  

 

 

004800- 
005843 

政府當局  
主席  

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5條  ⎯⎯  加入
新訂的附表 16 
 
(a) 政府當局的簡介如下：  
 

(i) “指明交易 ”是否合資格獲
豁免繳付利得稅，是以金

融產品的性質而非產品名

稱作依據；及  
 
(i i) 政府當局維持其政策，不

會為私人公司的股份或債

權證提供豁免，否則便會

無意地擴大豁免範圍  
 
(b) 委員同意擬議修正案，把交易

所買賣商品交易納入 “指明交
易 ”的範圍，以及在附表 16加入
該用詞的定義  

 
(c) 助理法律顧問 3認為，附表 16

就 “集體投資計劃 ”、 “存款 ”、
“證券 ”等用詞建議的定義，涵
蓋範圍較《證券及期貨條例》

及《銀行條例》訂明的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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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d)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i) 雖然當局在草擬有關用詞
的擬議定義時曾參考《證

券及期貨條例》及《銀行

條例》，但附表 16的擬議
定義是獨立於該兩條條例

的，而且彼此之間沒有關

連；及  
 
(i i) 該等用詞的定義在《證券

及期貨條例》及《銀行條

例》中發揮本身的規管功

能，但可能未必適合用於

執行《稅務條例》給予離

岸基金的豁免。因此，這

些定義要作出修改，以配

合向買賣這些金融工具的

離岸基金提供稅務豁免的

立法原意。  
 

 

005844- 
010009 

政府當局  
主席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  擬 議

第 20AB條  
 
委 員 同 意 擬 議 修 正 案 ， 從 擬 議

第 20AB(4)(c)條刪除 ‘(“中間人 ”)’ 
 

 

010010- 
010433 

政府當局  
主席  

(a) 委員同意邀請曾向法案委員會
提交意見書的團體代表，在

2005年 12月 31日前就政府當局
的擬議修正案的技術事宜提出

書面意見  
 
(b)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目標是

在 2006年 3月 31日前恢復條例
草案的二讀辯論及制定修訂條

例  
 

秘 書 須 根 據

會 議 紀 要

第 4段採取行
動  

010444- 
011029 

主席  
政府當局  
陳鑑林議員  
黃定光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3 
 

條例草案英文本及政府當局的擬議

修正案  
 
(a) 政府當局的意見如下：  
 

(i) 技 術 性 修 訂 包 括 在 擬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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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第 20AB(4)(c)條的英文本
中，刪除第 (ii)節而代以新
訂的擬議條文；及  

 
(i i) 英文本的其他擬議修正案

與中文本的修正案是相應

的  
 

(b) 助理法律顧問 3認為條例草案
英文本及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

案均沒有問題  
 
(c) 委員同意條例草案英文本及擬

議修正案  
 

011030- 
011820 

主席  
秘書  
政府當局  
陳鑑林議員  

(a) 委員的決定如下：  
 

(i) 委員同意邀請曾向法案委
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團體代

表，在 2005年 12月 31日前
就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

的技術事宜提出書面意見  
 
(i i) 取 消 原 定 於 2005年 12月

19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
及  

 
(iii) 視 乎 接 獲 的 意 見 書 的 內

容，再研究法案委員會需

否召開會議考慮團體代表

在意見書中提出的有關事

項  
 

秘 書 須 根 據

會議紀要第 4
及 5段採取行
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2月 22日  


